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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22 年度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专项

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教学、学术单位：

根据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和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

流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发布 2022 年度创新创业中外人

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目录并开展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

及要求，2022 年度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已开

始申报，现将我校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外人文交流和创新创业相关政策

指导下，坚持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围绕创新创业中外人文

交流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努力形成一批有价值、可转化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

有益参考和理论支撑。

二、选题目录

（一）国内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典型案例与典型模式研



究；

（二）产学合作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研究；

（三）校企合作搭建跨境电商创新创业项目实践研究；

（四）基于产教融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五）构建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基于创新创业教

育的国际比较；

（六）国内外创业园区模式与服务对比研究；

（七）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八）我国离岸基地建立对于创新创业引才引智的作用

研究；

（九）国内外创新创业人才激励政策研究；

（十）国内外创新创业失败比较研究；

（十一）国际创业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机制研究；

（十二）创新创业国际合作项目建设研究；

（十三）创新创业虚拟教研室国际化建设研究；

（十四）国内外创业孵化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十五）校地合作共建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研究。

本目录旨在明确研究方向，具体选题由课题申请人据此

结合团队的研究基础自行拟定。

三、申请条件

（一）必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

道德，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

究工作。

（二）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不具

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课题申请人，应具有两位

所申报课题领域的正高职称专家的推荐信，否则课题申请无

效。

（三）课题负责人仅限 1 人，所列成员必须征得本人同

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四、课题研究周期、类别及资助经费

（一）课题研究周期

课题研究周期为 1 年。

（二）课题类别及资助经费

课题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三个类别。重

大项目资助经费 2万元；重点项目资助经费 0.25 万元；一般

项目资助经费 0.1 万元。

五、申报程序

（一）申请人要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提交纸质《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 2022 年

度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4 份、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

院 2022年度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论证活页》



6 份，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

（二）各单位汇总、审核后将申报材料（含电子稿 Word

版）统一报送科技产业处，并提交《汇总表》一份。

（三）申报截止日期：2022年 11月 24 日，逾期不予受

理。

（四）各单位要对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成员的政治

审查、廉洁自律、师德师风、学术道德等情况进行初步审核，

提交由所在单位党委（支部）出具的项目申报《政治审查报

告》一份，未提交则不予受理，申报人和团队成员政审不通

过者不得申报。

附件一：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

2022 年度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

附件二：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创新创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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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汇总表

学术委员会 科技产业处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江西服装学院科技产业处 2022年 11月 16日 OA发


